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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抱养, 是一种调整家庭关系的社会活动。本文根据 � 中国农村抱养子女� 调查的有关数据, 从

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的角度, 对抱养事件中抱养人和被抱养人的人口学特征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

析, 结合调查笔录对抱养的经济和社会原因、抱养途径、抱养手续以及民政部门在抱养管理工作中出

现的疏漏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以反映建国以来中国农村子女抱养的真实情况, 并揭示其中的一

般性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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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option is a kind of social activities that may adjust internal relations among family member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survey � Children Adoption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 ives of de�
mography, sociology and economics, this paper makes both quant 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es of the demo�
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dopters and the adopted involved in adoptive relationship. By referring to the

records of the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also does an exploratory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auses of

adoption, the means and formalities of adoption as well as the negligence in adoption management in Chinese

villag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and bring its general patterns to ligh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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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养是一种社会现象, 按照我国 �收养法� 规定, 抱养是指将他人的子女作为自己的子女,

是收养人和被收养人之间确立法律拟定的父母子女关系。收养人称养父母, 被收养人称养子女。

被收养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则称为送养人。收养关系从社会上、情感上和法律上赋予养子女

以家庭成员的身份。收养制度是调整社会家庭关系的正常活动, 是我国家庭制度的必要补充
[1]
。

收养可以使无父母的孤儿, 以及出于某些原因不能随父母生活的儿童, 在养父母的抚养教育下健

康成长; 收养可以满足无子女者的合理愿望, 使他们通过收养子女得到精神上的安慰, 在年老时

得到养子女的赡养和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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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养现象在我国农村比城市更为普遍, 为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抱养的基本情况, 加

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研究所、北京物资学院组成课题组, 于 2001

年对我国部分省市的农村地区进行了 �中国农村子女抱养调查�。课题组采用调查表和面谈相结

合的方式, 对 15岁以上有正式抱养或事实抱养的个人进行了调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研究

所对调查表进行了认真的审核, 并进行了数据处理。本文将对这次调查的数据进行初步分析。

一、调查与研究方法

�中国农村子女抱养调查� 研究旨在探索社会环境和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在调查过程中,

调查员对被访者进行了 �子女抱养基本情况调查� 和 �抱养者个人调查�。在基本情况的调查中,

主要对被抱养者的基本情况 (出生日期、出生地、性别、抱养时间和来源等)、抱养者的基本情

况 (年龄、婚姻状况、抱养前后的生育情况、家庭户类型、经济条件、受教育程度等)、抱养过

程 (抱养决策、抱养途径、抱养花费及抱养手续) 等进行了登记。在对被调查人 (抱养者) 的访

谈中, 根据研究目的通过 89个具体的问题对每一个抱养事件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和访谈。此外,

调查员在调查过程中除填写调查表外, 对每个被调查对象进行了个别谈话, 并作了详细的笔录,

记录了调查访谈时被调查人的表情和表现, 对调查表分析起到了有效的补充作用。

这次调查搜集到了 549个抱养的案例 (指有抱养事实发生的家庭或个人) , 收回了有效调查

问卷 ( �抱养者个人调查� 问卷) 425份, 涉及全国 18个省 (直辖市)、63个县。其中华北地区

的省份有河北、内蒙古; 华中地区有上海、河南、安徽、湖南、湖北、江苏、浙江; 西南地区有

四川、云南以及重庆; 东南沿海地区有江西、福建、广东; 西北有甘肃、陕西、山西。这些省市

遍布全国各地,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文采用 SPSS软件进行了数据处理, 从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角度, 利用个案研究法、

因素分析法、相关分析法、定量和定性法等多种方法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试图反映解放以来我国

农村地区抱养子女的真实情况。

二、农村抱养孩子的基本情况

(一) 养子女的数量、性别和年龄

根据 SPSS软件对 �子女抱养基本情况调查� 结果的汇总数据可知, 在搜集到的 549 个抱养

案例中, 一共有抱养事件 582次�人 (在此界定抱养一个孩子为 �一次�人�) ; 其中, 94�2%的人
( 517人) 抱养了 1个孩子; 抱养 2个孩子的有 31人, 占 5�6% ; 只有一人抱养过 3个孩子。

抱养女孩的事件有 413次�人, 占 70�96%, 抱养男孩的有 169次�人, 比例为 29�04% ; 在抱

养男孩的人中, 除了有一人抱养两个男孩外, 其余的 168人 ( 99�41% ) 都只抱养过 1个男孩;

在抱养女孩的人中, 408人都只抱养过一个女孩, 有 5个人抱养过两个女孩。所以, 可以看出在

抱养事件中, 人们更加偏好抱养女孩。

另外, 收养青少年 ( 20岁以下) 的较多。被抱养时孩子的平均年龄为 3�66岁, 其中抱养 1

岁以下孩子的最多, 这一比例为 51�7% ; 其次是 3 岁的孩子, 占 11%; 再次是 2 岁的孩子

( 8�1% ) , 看来人们更喜欢抱养年龄较小的孩子作为养子女。

(二) 抱养时养父母的年龄

为了确保抱养事件发生时养父母年龄的准确性, 被调查者选取了同一抱养事件中的养父或养

母, 故这里统计的抱养次数不会重复。根据相关数据统计结果如下: 抱养者中, 被调查人在抱养

孩子时最大年龄是 60岁, 最小的 18岁, 平均年龄是 32�5岁; 年龄中位数是 31�09岁, 众数为

28, 也就是说这次调查中 28岁左右的人抱养的最多。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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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抱养人在各年龄段的分布情况

年龄段 频数 百分比 ( % )

20 3 0�7

20~ 24 46 10�4

25~ 29 127 28�7

30~ 34 114 25�7

35~ 39 90 20�3

40~ 44 39 8�8

45~ 49 12 2�7

50~ 54 7 1�6

55+ 4 0�9

合计 442 99�8

省缺值 1 0�2

共计 443 100�0

� � 资料来源: 中国农村子女抱养调查

根据表1可知, 在抱养事件中, 25~ 29岁之间的人抱养的最多, 占到总数的28�7% ; 30~ 34

岁的人为 25�7% , 位居第二; 35~ 39岁的人, 为 20�3%。这三个年龄段的人占被调查的抱养者
总数的74�7% , 抱养孩子的人大多集中在 25~ 39岁的年龄段里。

(三) 抱养前亲生子女数量和抱养发生的相关性探索

根据统计数据, 在抱养孩子的人当中, 没有亲生子女的最多, 占 46�8%; 有亲生子女而且

抱养了孩子的人当中, 有两个亲生子女的比例最高, 占抱养者的 21�4% ; 然后是有一个亲生子

女又抱养孩子的人, 占 20�2%。用抱养前拥有亲生子女的不同数目作横坐标, 以其对应的抱养

子女的百分比作纵坐标, 绘制曲线图 (见图 1) , 大致了解到抱养前亲生子女数目和抱养事件发

生的相关性。可以得出: 没有亲生子女的人比有亲生子女的人更容易抱养孩子; 亲生孩子越多,

抱养的愿望越不强烈, 即抱养的愿望随着亲生子女的增多而递减。

图 1 � 抱养前亲生子女数目和抱养事件发生的相关性

三、调查分析与研究

(一) 抱养原因

1�抱养孩子最大的动因是为了理想的家庭结构
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 很多农民认为儿女双全是最理想的家庭结构。所以亲生子女性别单

一的农民家庭就很愿意通过抱养让自己有儿有女。甚至在缺少女孩的联合家庭中, 还出现妯娌俩

各抱养一个女孩的情况。

除此之外, 亲生子女夭折后抱养、未婚 (由于残疾, 贫穷、疾病等原因) 及无生育能力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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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妇女抱养的案例也都在调查中大量出现, 他们抱养的原因也是为了完善家庭结构, 以摆脱孤独

寂寞的境况。很多人认为, 婚后长时间内不育, 抱养一个孩子会很快 �开怀� (即怀孕) , 这是一

种迷信的说法。不育夫妇抱养孩子的现象在河南淅川农村叫 �压子�; 在陕西的合阳, 农民将这

种抱养行为称作 �引胎�。有些人认为不育的夫妇在抱养孩子之后, 丰富家庭生活, 缓和了心理

紧张, 又开始生育。这种情况在本次调查中占被调查总数的21�3%。
2�传宗接代, 养儿防老

在农村地区, 由于传统的生育文化观念尚存, 所以有些人在抱养问题上明显体现了对于男孩

的性别偏好。也有一些早年丧偶且膝下无子的老人抱养或过继一个男孩, 使自己老有所养。

3�为子女考虑
在江西的新干、崇仁和湖南宁远等地, 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 或经济不发达, 男青

年找对象比较难。所以有男孩的家庭, 就抱养一个女孩作为 �童养媳�, 而且在农村地区抱养女

孩无需任何花销。将来可以节省一大笔娶媳妇的开销。而有的地方抱养女儿, 有招入赘女婿的心

愿, 占调查案例的 29�7%。在陕西合阳, 农村的传宗接代的观念使人们有 �不生男孩不罢休�

的意识, 男孩送出去的就很少。只是在万不得以的情况下, 才将其入赘给人家做女婿。

另外, 有个别的人抱养是为了将来让抱养的女孩照顾自己有残疾的亲生子女, 也有的是为使

独生子女不寂寞。

4�缓解生活的空虚或消除寂寞
在比较富裕的农村, 有的中年妇女由于家庭条件较好, 生活清闲, 自己已经生育子女或亲生

子女已长大, 又抱养一个孩子, 希望他 (或她) 在身边照顾 �和自己打打搅�。
5�从众心理的驱使
在福建上杭地区抱养孩子特别是抱养女孩的现象较为普遍, 并形成了风气。 �跟风� 是许多

人尤其是中年妇女抱养孩子的最直接的原因, �看别人都抱孩子, 自己也就抱养一个�。
6�出于人道和无奈而收养
在调查中, 当我们问起当初抱养孩子特别是弃婴的原因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说是 � 算是帮

忙� 或 �很偶然�, 有的回答说 �遇上了, 也没办法�。他们并无抱养的打算, 只是无奈, 所以也

谈不上在抱养决策中对孩子性别的偏好。

7�逃避计划生育政策
有的农民原有一个亲生子女又抱养一个孩子的原因是为了逃避结扎, 因为有政策规定, 抱养

孩子不用做结扎手术。另外一种情况是将出生不久的孩子送到另一家去养, 收养孩子的人对外声

称是替亲戚抚养孩子, 目的是逃过计划生育工作组的追查、逃避处罚, 等条件许可时再将孩子接

回。所以就出现了超生的家庭将孩子 �假送人� 的现象。

8�考虑到家庭利益
在调查中, 在河北的一些农村, 在上个世纪 50年代, 有些农民当时抱养孩子的目的是为了

多分土地。但是如果本村的人口数增加, 人均责任田和宅基地会减少, 村干部就会以此来干涉抱

养。

(二) 抱养途径

通过调查得知, 农村抱养孩子通常有以下几种途径:

1�直接通过中间人或介绍人的方式收养孩子
这是抱养事件中最普遍的途径。一般都要付给中间人或介绍人几百元的酬金或介绍费或实物

表示感谢 (如母鸡, 肉, 鸡蛋等)。

2� �送上门来�
指有抱养需求的人 �只要放出话去, 说自己有意抱养孩子, 过不了多久, 一般就会有人把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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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送上门�。
3�领养亲戚的孩子
领养亲戚超生的孩子或双胞胎中的一个, 或者领养家庭条件差的亲戚或亡故亲戚家的孩子,

有的是通过过继 (在重庆綦江叫 �过房�) 抱养亲戚家的孩子。
4�通过在民政局登记或村委会安排抱养或直接从孤儿院抱养, 或抱养弃婴

这几种抱养途径在农村并不流行, 但在所调查的案例中也占一定的比例。

(三) 抱养手续

在农村, 抱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个人行为。一般抱养女孩要付给亲生父母 (有时是中间人

或介绍人) 1500元左右; 抱养男孩 1800元到 10000元不等。有的还要给送养者红包外加一些礼

品, 并办理一些简单的交接手续。从医院抱养孩子, 一般都会给送养者一些营养品。

福建上杭一带在收养孩子时, 有所谓的 �买人种� 的习俗, 就是说给孩子父母一点钱, 以把

他的骨肉过继到抱养者家来。而且一般 �买人种� 给孩子的生父母的钱都不超过 300元, �只是
意思意思, 怕给多了让人说闲话, 说是买来的�。有的地方抱养孩子不给钱, 如江苏溧阳一带抱

养孩子最多买一条烟。有的地方收养孩子并不付钱给送养人, 但是会在收养孩子以后请客以示庆

祝。

这种个人行为造成了抱养程序极不规范。据调查, 虽然乡干部要求把手续都办齐了才能正式

抱养, 但抱养之时就去民政部门登记的只占被调查者的 1�3。有的是事后很久才去登记, 有的根

本就没有在民政部门对收养关系进行正式确认, 如果这样, 养父母和养子女双方的合法权益就不

能受到及时保护, 在登记户口、财产分配和赡养老人等问题上很有可能产生家庭纠纷。

(四) 农村抱养子女的特点

第一, 被抱养者大多为女孩。在江西袁州的 15 户被调查对象中, 2户没有生育能力, 其他

均因为只生了男孩, 想要抱一个女孩, 为的是 �养儿送终, 养女防老�, 而且在一个社区里 �跟
风� 抱养女孩的现象较为普遍。尤其是没有生育能力的人在作出抱养孩子的性别决策时, 更多偏

向于抱养女孩。他们认为女孩更能和父母和睦相处, 懂得体贴, 同时抱养和培养女儿的花销都相

对少些, 甚至有些地方抱养女孩无需任何花销。如在福建宁化安乐乡夏坊村, 从 1979年起共有

25例抱养事件, 占到该村家庭户总数的 10%。其中有 20例发生在 80~ 90年代, 且均为抱养女

婴。当时安乐乡的 �弃婴� 均为女婴, 计划生育部门的原则是抱养女婴不算计划外生育, 不用罚

款, 且免费上户口。农村以 �二男一女� 为最幸福家庭的标准, 故当时抱养女婴很普遍。很多人

家将二胎以后的女儿送给只有男孩的人家抱养, 因为送到有女儿的人家怕孩子不被疼爱。这也是

抱养女孩多的原因之一。

由于从事农业生产的需要和传宗接代的观念, 有很多农民也抱养了男孩。但抱养男孩相对少

见。一方面, 抱养和培养男孩的成本很大; 另一方面很多农民认为将自己的儿子送养是一件不光

彩的事, 故送养男孩的也较少。

通过调查我们感受到, 很多农民正在改变原有的 �多子多福�, �只有男孩才能接代立业� 的

观念, 性别偏好正在弱化, 人们建立了 �少生, 优生, 优育�、�男孩女孩都一样, 女孩也是传代

人�、�让自己活的更轻松, 让孩子过的更幸福� 的现代生育文化观念。这说明社会在进步, 农民

的观念在更新。

第二, 抱养者很重视对养子女的教育和培养。据调查显示, 有 81%的孩子是从陌生人那里

抱养来的, 目的是不让孩子知道身世, 并通过保证书和口头协议的方式断绝与其亲生父母的来

往。即使有的孩子知道了身世后也抱无所谓的态度, 并与养父母相处融洽。大多数养父母和养子

女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和谐的。尽管有的人在抱养后又生了孩子, 但对被抱养的孩子还是非常的

疼爱, 视为己生, 特别重视养子女的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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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中, 很多的农民说道: �我家对孩子教育的投入是不计成本的�, �一定要念书, 一定

要走出农村�, �只要会念书,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一定供到底, 当然包括这个抱养的女孩, 这

个社会需要文化人。� 可见知识观和人才观已深入农民心中。他们已不仅仅是朴素的认为 �孩子

多学点知识总会有用, 能领工资就不会像他们一样受苦�, 有不少人已初步建立了 �人力投资�
观念和 �孩子的质量重于数量� 的观念。

但是教育投资也给很多的农民家庭带来了负担, 有的人为此对当年的抱养行为表示后悔。由

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 教育成本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农民抱养孩子的热情。在江西的调

查中, 有 2�3以上的被调查者表示, 抱养孩子也要考虑养子女的智力投资。同时人们更愿意将精

力放在现有子女的教育和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上来。也有人认为, 农业生产劳动率提高, 不一定

要抱养男孩做为劳动力, 抱养女孩好好培养是一样的。

(五) 抱养管理工作不规范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 地方干部和民政部门对抱养工作有很多疏漏。很多村干部根本不知道有

�收养法� 的事; 有的村干部把关于抱养的文件只放在家里; 对于那些认为自己无生育能力的并

有意抱养的夫妇, 村干部并不认真确定他们的不育事实; 抱养被罚款的事情也经常发生, 有人因

为抱养了 �送上门来� 的孩子或弃婴而被罚款上千元; 有些地区的民政部门以抱养者没有达到抱

养子女的年龄, 或其家庭经济状况不好为由, 对抱养人进行经济处罚; 还有的地方将抱养的孩子

视为第二胎或超计划子女, 并一律罚款; 有的人给抱养的孩子上户口, 也要交纳几百元到几千元

的费用, 很多人希望能够适当减少办理收养的行政性费用。对于抱养政策的不了解甚至不理解造

成了有关管理工作的极度混乱, 使抱养过孩子的农民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同时, 收养工作不规范

会被一些人钻空子, 从而刺激计划外生育或丢弃女婴、残疾儿童等现象时有发生
[ 2]
。因此, 有必

要大力宣传 �收养法�, 加大对农村地区计生和民政干部的业务培训力度, 保证他们在工作中能

够依法办事, 按照正常和规范的程序保护正当收养人, 这对儿童的抚养、教育和成长都是有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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